加大困难群众救助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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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我区城乡低保标准、城市特困供养标准等困难群众补贴标准分别在2021年12月底保障标准基础上提高10%，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15%。具体保障标准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953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745元；城市特困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286元，农村特困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035元；社会散居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815元，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694元；一、二级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70元，三、四级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提高至每人每月138元；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64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140元。
截止6月初，我区共拨付困难群众救助直达资金1135.67万元，依托财政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对直达资金进行动态监控，加强数据统计和分析，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直达资金的及时到位有效提升了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水平，增强了民生兜底保障能力，巩固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了困难群众福祉水平。
